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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标准》评审细则 

 

第一章总则 

第一条为适应我国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需要，加强防静电工程

施工市场的行业自律，保障静电防护系统工程质量，依据中国电子仪

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颁布的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标准》

T/CEIA-ESD1001-2017，对施工资质的评审与发放程序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防静电工程是指从事防静电地坪、防静电接地工程、防静

电装修及与静电防护有关的工程总体设计、施工、服务保障系统。 

第三条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是对从事防静电工程施工企业综合

能力发放的等级证书。其内容涵盖了企业的技术水平、管理水平、服

务水平、质量保证能力、技术装备、人员构成与素质、工程业绩、资

产状况等要素。 

第四条本资质评审为行业自律。凡从事防静电工程施工的单位，

均可自愿申报相应等级，经评审合格方可取得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

证书》。 

第五条凡构建静电防护系统的单位，拟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证

书的防静电工程施工单位来承建防静电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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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组织管理 

第六条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设立“防静电工程

施工资质评审办公室”，办公室负责审核批准资质评审与资质的发放

工作。资质评审办公室地点设在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

会秘书处。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企业申报的受理以及评审的协调工作。 

第七条资质评审办公室下设“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评审工作组”。

工作组由协会秘书处、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以及第三方人员（包括技

术、企业管理、质量评管、工程管理等人员）组成，负责日常企业资

质等级的考评工作。 

第八条从事资质等级评定工作的人员应具有胜任本岗位工作的

能力，坚持遵循公正、科学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经评审办公室考评合

格后持证上岗。评审人员应确保申报单位申报资料以及评审过程的保

密，除评审外不得泄漏第三方。 

第九条“资质评审工作组”将企业评审资料及评审意见提交“资

质评审办公室”，评审办公室召开评审审定会议作出最终等级评审结

果。 

第三章资质等级 

第十条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等级分一、二、三叁个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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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申报资质评审企业应满足“《标准》2.基本条件”，各

等级申报应符合“《标准》3.资质分等要求的相关等级要求”。 

一级：具有独立承担国家级、省（部）级、行业级、地（市）级

（及其以下）、大、中、小型企业级等各类防静电系统工程施工的能

力。 

二级：具有独立承担省（部）级、行业级、地（市）级（及其以

下）、大、中、小型企业级或合作承担国家级的单项合同额 2000 万

元以下的防静电工程施工的能力。 

三级：具有独立承担中、小型企业级或合作承担大型企业级（或

相当规模）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下的防静电工程施工的能力。 

第十二条 《标准》涉及“工程技术管理人员”是指持有国家机关

核发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或持有人社部、工信部核发的 ESD 等相关的

中级以上证书的人员；电气专业人员必须持有人社部核发的相关电气

类上岗证书的人员。 

第十三条 《标准》中“工程技术管理及施工人员”企业申报均应

提交相关社保证明。 

第四章资质申请与评审 

第十四条申请资质评审的企业可对照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标准》

相关要求，确定申请的资质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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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资质等级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并提供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申报表》（表一） 

（二）《防静电工程资质申报企业应提交资料一栏表》（表二） 

第十六条申报资质的企业将申报材料提交协会秘书处，由协会秘

书处汇总转送“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评审工作组”评审。评审工作组

按下列程序进行审核： 

（一）评审工作组对申请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汇总、征询、核查、

比对标准，有必要可到企业驻地及施工现场查验。待申报材料符合要

求后组织评审，常规每 6 个月评审一次。 

（二）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评审办公室将按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

质标准》相关要求与条件编制“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评审考核表”（表

三），评审工作组对企业所提供材料进行比对考核。“考核表”设有

专项考核与通用考核两大类，凡“专项考核”条款为一票否决条款的

考核，该条款任何一条不达标，将终止评审；“通用考核”为十二项，

容许有两项以下（含两项）不合格项。 

（三）在评审“通用考核”中的不合格项，企业应提交具体的整

改方案、整改时间的承诺，整改期限最多不能超过 12 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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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评审工作组将申报企业资质评审资料、评审意见汇总后报

“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评审办公室”审批。审批通过后，由评审办公

室负责人签字并由协会发文公示，公示期 15 天。 

（五）协会秘书处根据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评审办公室批复文件，

对获证企业颁发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等级证书》。 

第五章资质监督管理 

第十七条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等级证书》有效期为两年，期满

后仍需申报复审。 

第十八条资质等级的晋级，企业在取得资质运行一个年度后方可

比对《标准》条件提出晋级申请，评审工作组将按程序进入评审。 

第十九条《中国防静电装备工程施工资格证书》与防静电工程施

工资质无本意相悖，原《中国防静电装备工程施工资格证书》仍然有

效使用。如企业申报本资质评审仍需按正常程序申报办理。 

第二十条复审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在资质期满前 60天应申请换证，向协会秘书处申领复审

申请表。企业除提交申请外还需要提交企业过去两年防静电工程施工

项目完成情况和资产运营情况以及各类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变化情

况等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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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资质逾期三个月未办理换证手续，原资质自然失效，如

需换证应按正常程序重新申报审核。 

第二十一条获证单位发生分立、合并后，原有《资质证书》应交

由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等级评审领导小组重新审查。 

第二十二条获证单位变更名称、地址、法人、技术负责人等，应

在变更内容发生后的一个月内，向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等级评审办公

室报告变更情况，核查无异后办理变更。 

第六章罚则 

第二十三条申请单位在资质申报或资质评审调查中，采取弄虚作

假、虚报资质条件或有关资料的，资质评审工作组应严格按照资质等

级标准对其重新核定资质，原评审资质废除。 

第二十四条获证单位必须正确使用《资质证书》。对于涂改、伪

造、出借、转让或出卖《资质证书》的，将给予停止使用或吊销《资

质证书》的处罚； 

第二十五条所有从事资质等级评定的工作人员在评审过程中必

须坚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严格遵守“评审工作操守规范”。在工作

中严重失职、索贿、受贿或者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，一经查实终止其

评审资格，并交由所在单位予以处罚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交由司

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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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公布 

第二十六条《防静电工程施工资质标准》经国家标准协会团体标

准平台公示。该《标准》已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公示生效。 

第二十七条凡申报资质评审企业，协会秘书处将根据防静电工程

施工资质等级评审办公室审核批复成文下达各相关企业，同时在协会

官网将通过评审企业结果公布，每季在《中国防静电》期刊刊登。协

会网站设立《施工资质》防伪查询窗口。 

第八章附则 

第二十八条本细则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解释。 

第二十九条资质评审监督电话：010—68647410 

邮箱：862774224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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